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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建立健全自然灾害预警体系，形成统一指挥、功能齐全

、反应灵敏、运转高效的自然灾害应急机制，提高保障公共

安全和处置自然灾害的能力，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自然灾

害，提高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，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

造成的危害，确保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维护国家利益和

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

1.2 编制依据

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、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

案》、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、《云南省突发事件应对

条例》、《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规定》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突发

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、《昆明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

案》、《昆明市突发事件预案管理规范》、《昆明市自然灾害救

助应急预案》、《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室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》

（市委办〔2020〕3号）、《昆明市呈贡区突发事件总体

应急预案》等。

1.3 适用范围

呈贡区行政区域内发生干旱、暴雨、连阴雨、寒潮、低

温、霜冻、暴雪、冰雹、雷电、大风、大雾、高温等气象灾

害，地震灾害，山体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，森林

火灾和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达到启动条件的，适用本预案。

当相邻县区发生重特大自然灾害并对我区行政区域内

造成重大影响时，可参照本预案开展区内应急救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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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工作原则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确保受灾人员基本生活；坚持统一

领导、综合协调、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为主；坚持党委领导

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群众自救，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

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作用；坚持灾害防范、救援、救灾

一体化，实现灾害全过程管理。

1.5 预案体系

（1）昆明市呈贡区自然灾害综合应急预案。自然灾害

综合应急预案是呈贡区政府应对行政辖区内自然灾害时，所

依据的管理型综合应急预案，是所有区级自然灾害预案的总

纲，由区应急局起草，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。

（2）昆明市呈贡区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。专项应急

预案是政府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自然灾害而预先

制定的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工作方案。由各类自然灾害责任

部门起草，用于指导各类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工作。

（3）各街道办事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。各街道办事处

根据辖区内自然灾害风险特点，为及时应对辖区内发生的自

然灾害而制定的操作性文件。

本预案与呈贡各责任部门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、各街

道办事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共同构成呈贡区自然灾害应急

预案体系。

当发生自然灾害时，若可根据体系内某单一应急预案启

动应急响应进行应对时，按该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。若事

态复杂或随着事件的发展，需组织协调多部门联合提供救援

时，根据本预案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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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组织机构与职责

2.1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

昆明市呈贡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是我区自然灾

害应急管理统一领导指挥协调机构，负责研究部署、指导协

调全区自然灾害综合减灾救灾工作，分析全区自然灾害形

势，研究解决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履行我

区应对一般及以上自然灾害指挥部职责；按规定协调衔接解

放军、民兵预备役和消防救援队伍、森林消防队伍参与自然

灾害应急救援工作；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

救灾工作。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由主任、常务副主任

、副主任和委员组成。区政府区长担任主任，区政府常务副

区长担任常务副主任，区政府副区长、区人武部部长、区政

府办主任、区应急局局长担任副主任。根据突发事件应对处

置工作需要，由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临时性增加相应

成员单位担任副主任。

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区应急局（以

下简称委员会办公室），负责督促落实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

委员会工作部署，承办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和应对我

区一般及以上自然灾害指挥部日常工作；统筹向各专项指挥

部传达部署并督促落实区委、区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；指导协

调、监督检查、巡查考核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成员单

位和各街道自然灾害综合减灾救灾工作；按照分级负责的原

则，指导自然灾害应急救援，负责灾情收集汇总和信息发布

工作；协调组织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；协助区委

、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一般及以上自然灾害应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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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工作，并按权限作出决定。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办

公室主任由区应急局局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区应急局班子成员兼

任。

成员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教育体育局

、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区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市公安

局呈贡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自然资源

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交通

运输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

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审计局、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人防办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

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红

十字会、区气象局、区供销社、区人武部、区消防救援大队

、昆明供电局呈贡分局、各街道办事处、中国电信股份有

限公司呈贡分公司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呈贡分

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昆明呈贡分公司、昆明清

源供水公司。

2.2 昆明市呈贡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

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，确定

组成人员，明确工作职责。预案启动后，立即按照职责开展

工作。

区委宣传部（区融媒体中心）：负责督促指导电视媒体

及时播报灾害预警信息，指导协调各级播出机构组织抗灾救

灾工作宣传报道和自然灾害防灾减灾、自救互救相关知识的

宣传，正确引导舆论导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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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气象局：负责气象灾害监测、预报预警，及时制作、

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有关防御指引，适时组织开展人工

影响天气作业。

区发展改革局：负责按区应急管理局下达的年度储备

计划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急需救灾物资的储备、管理工作，按

调运指令做好救灾物资调运。负责组织编制灾后基础设施恢

复重建投资计划，积极争取和安排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资金并

监督实施；负责做好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工作。

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：负责协调救援所需的电

力，协助区住建局做好天然气等救援物资生产和调运；负责

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编制通信行业气象灾害应对预案，协调

各电信运营企业对受损通信设施和线路的抢修和恢复，保障

救灾指挥系统和重要部门的通信畅通；

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：配合发改等部门做好应急油品的

保供工作，配合做好市场保供应工作。

区民政局：负责因灾等意外事件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

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的生活救助工作。

市公安局呈贡分局：负责维护灾区社会稳定、交通疏导

和交通管制工作，组织公安、消防救援力量参加抢险救灾工

作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应由区财政承担的自然灾害应急经费，

协同区属职能部门争取向上级补助资金。

区自然资源局：负责编制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、森林防火

应急预案、生物灾害应急预案及林业气象灾害应对预案；承

担全区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、林业灾害的监测、预警，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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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地区的地质险情态势，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全区地

质灾害、森林火灾、林业灾害防治工作，负责上述灾害的处

理和善后工作。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编制地震灾害应急预案，及

时发布地震灾害动态监测情况，与有关部门做好震情核查统

计和灾损评估报告。负责指导督促城区供气等市政设施正常

运行，组织力量对城镇受损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进行安

全评估；指导督促城区排水市政设施正常运行。

区城市管理局：负责辖区内城市管理及综合行政执法工

作，负责督促和指导辖区内市政设施正常运行。

区交通运输局：负责督促和指导所管辖的公路运营部

门、地方有关部门做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抢修维护工作，

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好交通疏导，尽快恢复道路交通；负责

协调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对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及人员

提供必要的应急救援；协助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辖区公路

应急救援工作。

区水务局：负责及时掌握水情、雨情、灾情，负责组织

入滇河道洪水和城市水淹隐患点的监测预报，指导、督促完

成水利工程修复。

区农业农村局：负责编制农业灾害应对预案；及时了解

和掌握农业设施、农作物受灾情况，组织专家对受灾农户给

予技术指导和服务，指导农民开展生产自救、恢复生产；

区卫生健康局：负责组织灾区的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

作；做好药品和医疗器械储备的综合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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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：负责自然灾害引发的环境污染

事件监测预警工作，减轻灾害对环境造成的污染、破坏等影

响；指导灾区消除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。

区应急管理局：组织、指导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工作，参

与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工作，协调有关部门对自然灾害引发的

安全生产事故进行应急救援；组织、指导开展救灾捐赠工作

；为紧急避难场所进场人员提供必要的救助；协助政府处理

遇难人员善后事宜。

区教育体育局：负责指导、督促校园风险隐患排查；根

据避险需要制定应急预案，确保在校人员安全。

区红十字会：依法开展救灾工作和社会募捐，必要时向

上级红十字会提请发出救助呼吁；根据捐赠者意愿，接收、

管理、分发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；组织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伍

参与灾区伤员救治工作。

昆明供电局呈贡分局：负责电网电力设施、设备的抢险

抢修，保障抢险救灾工作的用电需求，及时恢复重要停电用

户的供电。

昆明清源供水有限公司：负责城乡自来水供水设施正常

运行，提供城乡自来水生产、生活用水，及时修复供水设施

，市政消防栓管理修复。

2.3 专项自然灾害应急机构

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下设抗震救灾、森林草原防

火、森林草原灭火、防汛抗旱、地质灾害应急5个专项指挥

部。各专项指挥部在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

导、指挥协调下，组织开展全区突发自然灾害事件防范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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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处置工作。各专项指挥部结合各成员单位部门职责，制定

指挥部工作机制和具体工作规则，构建完善权责分明、运转

高效、保障有力的指挥体系。发生地震灾害、森林草原火灾

、水旱内涝灾害、地质灾害外的其他自然灾害时，由区自然

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根据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需要，设立

临时性专项指挥机构，直接负责灾害应急处置工作。应急处

置工作结束后，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可根据工作需要，

取消该临时性专项指挥机构或将其转为常设专项指挥机构。

2.4 专家咨询机构

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各专项指挥部应建立各类

自然灾害管理专家人才库。各有关部门也应根据工作需要，

建立相应类别的自然灾害管理专家组。

区自然灾害管理专家组，根据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

会授权或委托，承担全区自然灾害管理工作中法律法规、政

策与专项业务咨询，提供决策建议、技术支持，指导自然灾

害管理各类数据库建设。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管理课题研究、

学术交流与合作，参与自然灾害管理教育培训工作。必要时

，参加一般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。完成区自然

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3 预防与监测预警

3.1 监控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级有关部门，特别是区气象局的气象

灾害预警信息，区水务局的汛情和旱情预警信息，地震部门

的地震趋势预测信息，区自然资源局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、

森林火灾和林业生物灾害信息，区农业农村局的生物灾害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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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信息等数据，要充分利用专业科学技术、人工等多种监测

手段，有计划地开展自然灾害隐患调查，监测并掌握可能导

致自然灾害的各种因素，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对监测结

果、涉及范围、危害程度进行分析预测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

告、早处置。

3.2 预警分级

按照自然灾害严重性和紧急程度，全区自然灾害的预警

级别可分为特别严重(Ⅰ级)、严重(Ⅱ级)、较重(Ⅲ级)和一般(Ⅳ

级)四级预警，依次用红色、橙色、黄色和蓝色表示。各类自

然灾害预警级别的具体标准在各专项预案中明确。

3.3 预警信息发布与解除

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专业监测机构、街道办事处或有关部

门的报告，按照自然灾害可能发生、发展的趋势和危害程度

，经报请批准后，可以发布预警信息。预警信息发布与解除

程序按照《呈贡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及各类突发事件

专项应急预案的规定执行。

3.4 预警响应措施

预警响应启动后，委员会办公室立即启动预警工作

机制，组织协调预警响应工作。视情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

施：

（1）及时向区委、区人民政府和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

员会领导、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报告或通

报；向社会发布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和预警响应启动情况；向

相关街道发出灾害预警响应信息，提出灾害救助工作要求。

（2）加强值班，分析评估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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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各街道收到灾害预警信息后，向辖区内发布规避

自然灾害风险警告，提示公众做好自救准备，宣传避险常识

和技能；对重点监测、易受自然灾害威胁的社区及居民点提

前告知并做好相应保障工作。

（4）相关部门启用并开放应急避难场所，利用各类媒

体发布避险避难路线和信息。

（5）区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做好救灾物资调运准备，紧

急情况下可提前调拨。

（6）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视灾情派出预警响应工

作组，实地了解灾害风险情况，检查各项救灾准备及应对工

作情况。

（7）做好启动救灾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3.5 预警信息传播

预警信息的发布、调整和解除可通过电视、通信、互联

网、特定区域应急短信、微博、微信、电子显示屏、有线广

播警报器、宣传车或组织人员公开播送、派发传单、逐户通

知等方式进行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医院、学校等

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。

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预

警信息发布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4 灾害分级

根据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，结合《昆明市自

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分级标准，呈贡区突发自然灾害分为

特别重大（I级）、重大（II级）、较大（III级）和一般（IV级

）4级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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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重大（I级）:辖区内，发生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

情况之一的：

（1）因灾死亡（含失踪）30人以上；

（2）因灾需紧急转移安置3万人以上；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5万间以上；

（4）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

助人数100万人以上；

（5）区人民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。

重大（II级）：辖区内，发生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

之一的：

（1）因灾死亡（含失踪）15人以上，30人以下；

（2）因灾需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，3万人以下；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万间以上，5万间以下;

（4）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

助人数50万以上，100万人以下；

（5）区人民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。

较大（III级）：辖区内，发生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

况之一的：

（1）因灾死亡（含失踪）10人以上，15人以下；

（2）因灾需紧急转移安置0.2万人以上，1万人以下；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0.2万间以上，1万间以下；

（4）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

助人数20万以上，50万人以下；

（5）区人民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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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（IV级）：辖区内，发生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

况之一的：

（1）因灾死亡（含失踪）3人以上，10人以下；

（2）因灾需紧急转移安置0.1万人以上，0.2万人以下；

（3）倒塌房屋和严重损坏房屋0.1万间以上，0.2万间以

下；

（4）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

助人数10万以上，20万人以下；

（5）区人民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。

5 应急响应

5.1 应急响应分级

根据自然灾害等级，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，启动相应级

别的应急响应。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响应从低到高分为IV级、

III级、II级和I级四个等级。其中IV级为最低响应级别，I级为

最高响应级别。

5.2 应急响应程序

发生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时，由各街道办事处和区级有关

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，根据以下规定分级负责处理。

（1）发生Ⅳ级（一般）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时，由事发

街道办事处进行先期处置，区人民政府立即启动本预案负责

处置。

（2）发生Ⅲ级（较大）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时，区人民

政府立即启动本预案进行先期处置，并报告昆明市人民政

府，待市级预案启动后，按市应急领导机构和现场指挥机构

的要求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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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发生Ⅰ级（特别重大）和Ⅱ级（重大）突发自然灾

害事件时，区人民政府立即启动本预案进行先期处置，并报

告昆明市人民政府，云南省人民政府，待上级预案启动后，

按上级应急领导机构和现场指挥机构的要求开展工作。

上级预案启动后，相关的下级预案随之启动。当突发自

然灾害事件应对需要调度多个区级专项应急指挥部共同开

展应急处置时，经区应急委批准，启动区应急委决策机制，

由区委、区政府统一组织协调应对工作。同时，抽调相关部

门人员启动联合办公机制，履行值守应急、信息汇总和综合

协调职责，发挥运转枢纽作用。

6 应急处置

6.1 先期处置

发生或即将发生自然灾害的信息得到核实后，在尚未划

定自然灾害级别之前，事发地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和有关单

位负责人接报后，要立即赶赴现场，迅速组织开展应急救援

工作，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，并及时向区委、区人民政府

报告。先期处置可采取如下应急措施：

（1）实施紧急疏散和救援行动，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。

（2）紧急调配行政区域内的应急资源用于应急处置。

（3）划定警戒区域，采取必要管制措施。

（4）实施动态监测，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。

（5）向社会发出避险警告或预警信息。

（6）有可能波及其他街道办事处的，要及时相互通报。

（7）其他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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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采取先期处置措施基础上，达到Ⅳ级（一般）自然灾

害标准的，由区人民政府组织事发地街道办事处及区级相关

部门负责处置。

6.2 信息报告

（1）发生Ⅲ级（较大）及以上自然灾害事件后，发

生地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，应立即如实向委员会办公室

报告，最迟不得超过30分钟。接报后，委员会办公室除立

即进行应急处置外，还应在30分钟内提出启动本预案和相

关专项预案的意见，报区应急委主任或副主任审定后实施。

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在30分钟内向市委总值班室、市政府总

值班室进行电话报告，在1小时内报送书面报告，最迟不得

超过1.5小时，同时根据事件分类抄送市级主管部门。

（2）发生Ⅳ级（一般）突发事件后，发生地街道办

事处和有关部门应在接报后30分钟内将有关情况报委员会

办公室，委员会办公室应根据事件情况通报区级相关部门，

向区应急委主任或相关副主任报告。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在

30分钟内向市委总值班室、市政府总值班室进行电话报告，

在1小时内报送书面报告，最迟不得超过1.5小时，同时根据

事件分类抄送市级主管部门。

有关法律、法规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工作另有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6.3 扩大应急

在采取先期处置措施基础上，根据事发地街道办事处的

报告，达到IV级（一般）标准的，由委员会办公室报请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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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委，决定启动本预案及相关专项预案，采取进一步的措

施进行处置：

（1）抽调人员到区委员会办公室集中办公。

（2）委员会办公室派出相关人员到现场，负责现场信

息的收集报告和联络协调工作。

（3）发布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指令。

（4）对事发地街道办事处作出具体指示，责成区级有

关部门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。

（5）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参加处置工作。

（6）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的应急队伍、物资、装备、工

具进行处置，必要时请求驻区部队给予支援。

（7）组织公民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，要求具有特

定专长的人员提供服务，必要时可以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

救援所需设备、设施、场地、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。

（8）根据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级别和发展态势，区应

急委副主任赶赴事发地靠前指挥。必要时，区应急委主任到

现场指挥。

（9）向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报告，向可能波及的毗邻县

（市）、区通报情况。必要时，请求市人民政府或市级有关

部门以及毗邻县（市）区给予支持。

（10）传达落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和区委、区人民政府

领导的指示。

（11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防范性、保护性措施。

在采取先期处置措施基础上，根据各街道办、各部门报

告的情况，达到Ⅲ（较大）级以上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标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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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区应急委立即启动本预案和相关的专项、部门预案，调集

相关应急资源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待上级预案启动后，在上

级应急领导机构的指挥下开展处置工作。

6.4 指挥与协调

本预案或有关专项预案启动后，由区级相关专项应急指

挥机构或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建事件处置

指挥机构，统一指挥或指导有关街道办事处和部门开展处置

工作，主要包括：

（1）对应急处置中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；

（2）组织协调有关街道办事处和部门负责人、专家和

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；

（3）制定并组织实施抢险救援方案，防止引发次生、

衍生事件；

（4）协调有关街道办事处和部门提供应急保障和支援；

（5）部署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和当地社会稳定工作；

（6）向区委、区人民政府报告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

作进展情况；

（7）研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。

事发地街道办事处负责成立现场指挥机构，在区级相关

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或临时组建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负责现场

的救援工作。区委员会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要与驻区解放军

及其他驻区单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，及时通报有关情况。

6.5 新闻报道

一般自然灾害发生后，经区委宣传部批准后，由承担自

然灾害处置的牵头部门负责新闻发布工作。较大、重大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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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，牵头部门配合区委宣传部参加现场

指挥部宣传组，协助现场指挥部组织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、

现场采访管理，及时、准确、客观、全面发布突发事件信息

，正确引导舆论导向。

6.6 应急结束

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，险情和威胁已得到有效管控，

由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（牵头单位、灾害发生地街道办）提

出申请，报经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意后，终止

应急响应，取消相关应急措施，恢复正常状态。

7 恢复重建

7.1 善后处置

事发地街道办事处及区级有关部门要积极稳妥、深入细

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。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、应急处

置工作人员，以及紧急调集、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，

要按照规定给予抚恤、补助或补偿，并提供心理及司法援助

。区级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定及时调拨救助资金和物资，做好

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。各级社会公益组织应广泛动

员和开展捐赠活动。相关保险公司根据投保合同及损失情况

及时理赔。

7.2 调查评估

区级响应基本结束后，由委员会办公室牵头，按照客观

全面、及时高效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对救助准备、应急救助

灾后救助等重点事项进行评估，在规定时限完成应急救助绩

效评估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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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分别在1季度和4季度组织灾

害应对形势定期分析会商，主要是对近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

形势进行分析，对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建议进行会商，研究预

防和处置措施，对有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根据灾害防范应

对形势及专项指挥部和委员会成员单位的申请，区自然灾害

应急管理委员会可以组织专项分析会商，重点对特定灾害的

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分析会商和安排部署。

7.3 恢复重建

Ⅳ级（一般）突发事件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事发地街道办

事处负责。需要区级援助的，由事发地街道办事处提出请求

，区级有关部门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恢复重建计划，提

出解决建议或意见，按照有关规定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Ⅲ

级（较大）及以上突发事件的恢复重建工作，由市人民政府

引导区人民政府开展，并按程序积极争取市、省和国家援助

。
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和有关职能部门要

根据应急工作职责和任务，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工作，

并制定相关预案，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和受灾群众的基

本生活，以及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8 应急保障

8.1 指挥保障

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建立统一指挥、指令畅通、

科学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，强化信息报送工作，配合市级加

快应急指挥信息化系统建设，提升应急指挥和通信保障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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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推进指挥系统融合联通，建成信息化、科学化、可视化

的应急指挥体系，全面提升我区灾害应急指挥能力。

8.2 人力保障

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按照专常兼备、能力全面、

反应迅速、装备精良、社会参与的原则，全面加强救灾应急

队伍体系建设。加快灾害专业应急队伍建设，推进基层综合

应急队伍建设，规范社会应急力量，建立灾害社会动员体系。

8.3 经费保障

区级财政对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给予必要

的经费补助，并积极配合职能部门争取上级支持；逐步建立

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应急管理投入机制，牵头职能

部门申报应急管理工作所需经费，由区财政通过部门预算落

实安排，统筹用于全区自然灾害应急各项工作，区应急局加

强对突发事件财政应急保障资金统筹、监管、评估，确保资

金使用效益，避免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。支持和鼓励保险企

业开展自然灾害的保险业务，积极鼓励单位和个人参加灾害

事故保险；逐步加大社会救助的比重，广泛动员和开展救助

捐赠活动，鼓励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包括国际组织

）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进行捐赠和援助，探索设立全区突发事件救助基金

的机制。

8.4 物资保障

区应急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等有

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，负责抢险救援、救灾救济物资和基本

生活用品的应急供应及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储备管理工作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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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健全重要应急物资监测网络、预警体系和应急物资生产、

储备、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，完善应急工作程序，确保应急

所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，建立保障物资管理制度，

加强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，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。

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提供物

资捐赠和支持。

8.5 基本生活保障

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应急局、区民政局等有关部门会同

事发街道办事处做好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

工作，确保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有饭吃、有干净水喝、有衣

穿、有住处、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。

8.6 医疗卫生保障

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建医疗卫生应急专业技术队伍，及

时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、疾病预防控制等卫生应急工作。

做好医疗设施、装备、药品、防疫物资的储备和调度工作，

合理布设和建立急救站点，确保有效实施现场救治，逐步实

现应急卫生资源的有机整合。必要时，组织动员红十字会等

社会卫生力量参与医疗卫生救助工作。

8.7 交通运输保障

区交运局、市运管局呈贡分局、交警五大队、市公安局

呈贡分局要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、优先

调度、优先放行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。紧急情况对社会交通

运输工具的征用程序，由区级有关部门研究提出，报区人民

政府审批，确保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、安全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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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灾害发生后，根据应急处置需要，有关部门要对现

场及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，开设应急救援“绿色通道”，保

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8.8 治安维护

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按照有关规定，参与应急处置和

治安维护工作。加强对重点地区、重点场所、重点人群、重

要物资和设备的安全防护，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。必

要时，依法采取有效管制措施，控制事态，维护社会秩序。

8.9 人员防护

各街道办事处和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指定或建立与人

口密度、城市规模相适应的应急避险场所，完善紧急疏散管

理办法和程序，明确责任人，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公众安全、

有序地转移或疏散。

有关部门要为涉险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提供符合要求

的安全防护装备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，严格按照程序开展

应急救援工作，确保人员安全。

8.10 通信保障

区应急局、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市公

安局呈贡分局、通信企业等有关部门负责建立健全应急通

信、应急广播电视保障工作体系，完善公用通信网，建立有

线和无线相结合、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

急通信系统，确保通信畅通。

8.11 公共设施

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科工

信局、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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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贡分局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分别负责水、电、油

、气的供给，以及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的监

测和处理。

8.12 应急标志

参与救援的人员和车辆由区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制发识

别标志和工作证件，用于识别救援车辆和人员，以保证应急

救援行动畅通，指挥有序。

9 监督管理

9.1 预案宣传教育

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以防灾避险知识为核心，面

向基层、面向公众、面向学校，采取传统与现代相结合，常

态与非常态并重，多手段、全方位开展防灾应急知识宣传工

作。各专项指挥部结合相应灾害的防范工作需求，全面开展

防灾宣传工作。

9.2 培训

各街道、各部门要针对地方、行业特点，利用多种形式

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培训，不断提高工作人员应对自然灾害的

综合协调能力。要将自然灾害处置能力培训列入公务员素质

教育内容，有计划地对应急救援和管理人员进行专项培训，

提高其专业技能。

9.3 演练

区应急局每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救灾应急演练，各专项指

挥部、主要成员单位每年至少组织1次专项救灾应急演练。区

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指导全区灾害应急演练工作，制定

演练计划、下发应急演练指南、推动基层防灾演练，积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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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军地联合指挥演练，突出实战、讲求实用，通过应急演练

提升全区防灾救灾能力。

9.4 评估和修订

区应急局及有关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应定期对预案内容

的针对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分析评价，实现应急预案

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及时

修订应急预案：

（1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上位预案中的有关

规定发生变化的；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；

（2）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；

（3）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；

（4）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；

（5）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

作出重大调整的；

（6）应急预案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。

9.5 表彰奖励

对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

体和个人，要按照相关规定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9.6 责任追究

对迟报、谎报、瞒报和漏报突发自然灾害事件重要情况

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、渎职行为，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由纪检监察部门按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10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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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预案由区人民政府制定，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

释与组织实施。各级、各部门要按照本预案的规定履行职责

，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。

呈贡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变化，及时修订本预案。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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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1 术语

1、应急预案：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可能发生的事故，最

大程度减少事故及其造成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。

2、应急准备：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，为迅速、科学、

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思想准备、组织准备和物

质准备。

3、应急响应：针对发生的事故，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

的应急行动。

4、应急救援：在应急响应过程中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

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，防止事故扩大，而采取的紧急措施

或行动。

5、应急演练：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情景，依据应急救

援而模拟开展的应急活动。

6、恢复：事故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，为使生产、工

作、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

动。

7、次生灾害：突发事故造成的周围环境、周围设施破

坏而引发的灾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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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昆明市呈贡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主 任：李 宁 区政府代区长

常务副主任：刘晓航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龙晶晶 区政府副区长

朱 明 区政府副区长

汪 峰 区政府副区长，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局长

李晓吉 区政府副区长

陈 斌 区政府副区长

王 莹 区人武部部长

曾昭生 区政府办主任

楚继兴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张晶晶 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

郭 林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

马希贤 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党组书记

李 睿 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

张跃林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区融媒体中心主任

高 峰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阳广升 区教育体育局局长

冯聪华 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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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文盛 区民政局局长

晋绍鸿 区司法局局长

李绍根 区财政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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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剑青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

尹愿辉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莫存平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尹培忠 区水务局局长

王燕兴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

郭增锐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

唐文荣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

张 胜 区审计局局长

鲁 菲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尹绍荣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

郑学坤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

吴 涛 团区委书记

田 静 区气象局局长

张桂珍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

黄 沙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
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

应急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局楚继兴同志兼任。今后，各

成员若发生变动，由各成员单位相应岗位人员自行接替，不

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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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呈贡区各职能部门应急队伍及救援物资清单

序

号
主管部门或行
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1 区科技和工业
信息化局

呈贡区突发事件应

急保障工作领导小

组

区政府分
管领导 -

人员配备主要

由电信、移动、

联通三个分队

组成

应急抢修车 2 辆

应急通信保障车 1辆
C 网应急基站车 2 辆

海事卫星电话 3 套

光缆熔接机 1套
应急发电车辆 1辆
应急指挥车 1辆
发电机 3 台

应急板件 1套
OTDR熔接机 2 套

应急抢修通信设备 2 套

无线网络测试仪 2 套

无线干扰测试仪 2 套

应急通信数据通信设备 2 套

应急通信基站设备 2 套

应急通信备用光传输设备 2 套

2 区民族宗教局
呈贡区民族宗教事
务局应急救援队

冯聪华 13888752870 12人

灭火器 268 只

消防服 5 套

对讲机 5 个

消防头盔 5 顶

防毒面具 5 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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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灭火器 15 只

照明灯 2 个

疏导喇叭 2 个

灭火毯 1条
消防栓 1个

烟感探头 10个
消防应急手电 2 个

灭火宝 2 个

应急灯 5 个

3 区水务局
呈贡区防汛应急抢

险队
高江冯 18787097068 20 人

应急车辆 3 辆

应急排水拖水泵（6 寸） 2 台

本田汽油发电机（10kw） 1 台

本田汽油发电机（0.5kw） 1 台

塑料水桶(25 升) 680 只

塑料水桶(30 升) 313 只

防洪袋 27250 条

电动潜水泵 5 台

科虎柴油泵（6 寸） 4 台

铜芯橡套线（10*3+4*1） 5 盘

铜芯橡套线（6*2） 4 盘

手推车 3 辆

电动泥浆泵 1 台

手动叉车 1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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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HONDA GX390抽水机 6 台

HONDA GX270抽水机 6 台

KGP150 汽油抽水机 4 台

救生衣 24件
救生圈 11只

4 区文化和旅游
局

旅游突发事件应急
领导小组

王毅强 19969209276 10人 - -

5 区发展改革局 - - - -

8平方米救灾单帐篷 10 顶

12平方米救灾单帐篷 20 顶

36平方米救灾单帐篷 2 顶

8平方米救灾棉帐篷 10 顶

12平方米救灾棉帐篷 66 顶

36平方米救灾棉帐篷 2 顶

民用蓝色救灾帐篷 1顶
军用绿色帐篷 1顶

移动式安全工作灯 26 个

应急灯头 90 个

螺纹口灯泡 123个
应急电缆 2 圈

耐寒背包 50 个

应急插头插座 87 个

插头-灯头 82 个

军用水壶 50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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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多功能应急灯 80 个

折叠床 172 张

折叠桌子 10把
折叠椅子 20 把

喊话器 5 个

应急柴油发电机 3 台

应急汽油发电机 1 台

兵工铲 17把
雨伞 29 把

应急油桶 3 只

环保袋 3000 个

编织袋 300 个

棕垫 17床
作训鞋 5 箱*20 双

羊剪绒冬执勤服 65 箱*12件
92 海空夏裤 15箱*50 条

棉褥 156床
棉被 1224件
棉大衣 1081件
棉衣 10件

雨衣雨裤 150件
雨鞋 150双
毛毯 450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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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迷彩服 250 套

男士老人服 50 套

单人床单 101床
灭火器 9 个

钢丝床 7 张

床垫 100床
棕垫 17床
货架 11个
货梯 2 个

6 区卫生健康局

传染病防控应急救
援分队

范敏 67482252 24 人 背包、毛毯、睡袋、雨伞 各 4 个 存放昆明

市延安呈

贡医院应

急仓库

医疗救援分队 龙波 67479136 25 人 帐篷、打气筒、军用水壶 各 2 个

卫生监督分队 赵学良 67477176 5 人

气垫床 1个
营地灯 2 个

含氯消毒片 48 瓶*20件 商家备货

消毒粉 20件
漂白粉 32袋

一次性使用口罩
400 个

1000个 商家备货

手术帽
150 只

1000个 商家备货

一次性使用连体手术衣 500 套 商家备货

防护服 101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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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鞋罩
320 双

1000双 商家备货

N95 口罩 120个
医用乳胶手套 180 双

手消液 5 瓶

消毒喷壶 7 个

电动喷壶 4 个

背式喷雾器 4 个

电动喷雾器 2 个

红外体温计 9 支

耳式体温计 5 支

玻璃体温计 260 支

电子体温计 2 支

充电式探照灯 5 个

护目镜 48 个

处突用帐篷 6 顶

7 区自然资源
局、区应急局

地质灾害应急救援
分队

张华 67479749 46 人 应急帐篷 6 顶

呈贡区应急救援队 戚华
67484119
67481096 80 人

小松风力灭火机 7 台

风力灭火机 8 台

风水灭火机 4 台

高压细水雾 12 台

背负式动力灭火机 3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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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割灌机 4 台

电动喷雾灭火机 20 台

消防抽水泵 5 台

发电机 5 台

大倍率望远镜 2 台

高把油锯 5 台

桶式灭火水枪 100 支

抽水泵 2 台

组合工具 90 套

单人睡袋 60 个

折叠兵工铲 30 把

班用帐篷 2 顶

普尔兰睡袋 60 个

寒区生活携行具 65 套

阻燃服 200 套

防割防穿刺手套 200 双

防割防穿刺鞋 200 双

护目镜（防雾） 200 个

高效过滤式防毒面具 200 个

移动应急通信 1 台

二号工具 2000 个

灭火弹 7500 个

大小水桶 400 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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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自救呼吸器 60 个

头灯 200 个

移动照明灯组 3 个

强光手电筒 200 个

分体式雨衣 200 件

武警棉被 25 床

军用大衣 36 套

口罩 50 个

8 区交通运输局

呈贡区交通运输局

公路突发事件抢险

应急分队

尹愿辉 13888080019

成立由局长担

任队长的应急

抢险分队，组

织相关成员及

第三方应急队

伍（云南浩海

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）20人进

行抢险工作。

压路机 1 台

挖机 1 台

装载机 1 台

搅拌机 1 台

手推车 5 台

锄头 50 把

铁铲 50 把

十字镐 50 把

铁锤 20 个

锥形筒 170个
反光背心 24 套

工兵铲 36 把

融雪剂 7.45t
编织袋 1000个
钢丝绳 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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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麻绳 50
照明灯 2 个

发电机 1 台

切割机 1 台

移动式水泵 1 台

油锯 1 台

雨衣 20件
小彩旗 600

汽车牵引绳 20
汽车电瓶 2 个

9 区市场监督管
理局

呈贡区特种设备突

发事件应急救援指

挥部

李稀梅 13888578098 - - - -

10 市生态环境局
呈贡分局

呈贡区综合应急救
援大队

马希贤 13518796886 24 人

汉兰达越野指挥车 1 台

帕拉丁越野专勤车 1 台

猎豹越野专勤车 1 台

移动照明灯 1 台

11 区城市管理局

昆明市呈贡区城市

管理综合行政执法

队伍

尹绍荣 13888916535 483 人

防刺背心 52 套

警用外腰带 80 套

抓捕器 4 个

防爆叉 19个
齐眉棍 30 个

短棍 90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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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盾牌 100个
白头盔（旧） 20 个

防暴头盔（旧） 55 个

防暴头盔 23 个

普通头盔 80 个

雨靴 200 双

雨衣 200 件

单警腰带 9 套

防刺服 50 套

反光背心 160套
锁车器 43 个

锥桶 37 个

喊话器 14个
警用武装腰带 10套
强光手电筒 44 个

大功率白光探照灯 6 个

头盔套 100个
城管局 社会联勤联动力量 - - - 区园林绿化局配绿化浇灌车 40 辆

12
区城管局、昆

明清源自来水

有限公司

市政消火栓 815 个

13 区消防救援大
队

昆明市呈贡区消防
救援大队

黄沙 13888294119
共 79人（包括斗

南消防救援站、

行政车 7 辆

战斗车 18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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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彩云南路消防救

援站、大学城消

防救援站），其中

消防员 28人，专

职消防员 51 人

器材装备 6778件套

14 各街道办事处 社区消防力量 - - - 小型消防车 35 辆

15 区气象局
呈贡区气象局应急

救援队
田静 67419055 6 人

便携式自动气象站 1 台

应急救援车辆 1辆

16 昆明供电局呈
贡分局 - - - -

4 米高杆灯 5 套

全方位自动升降工作灯 3 台

便携智能箱式工作灯 4 套

多功能升降工作灯 2 台

升降式照明装置 1 台

UPS 1套
低压供电套装 200 套

强光头灯 10个
冲锋衣 20件
冲锋裤 20件
冲锋鞋 20件
快干衣 20件
快干裤 20件

反光背心 10件
背包 20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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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部门或行
业类型

应急队伍或相关人力资源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
备注

队伍或组织名称 负责人 电话 人员配置情况 物资名称 数量

铁锹 3 把

麻袋 200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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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现有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布置情况

序号
应急避难

场所名称
场所管理部门

位置 面积（㎡）
安置人数

（万人）

场所类型 场址类别 功能设施

（所属街道） 经度 纬度
总面

积

有效避

难面积

中

心

固

定
紧急 Ⅰ类 Ⅱ类

Ⅲ
类

标识

牌

宿住

区
供电 供水 厕所

储备

能力
其它

1
云南中医药

大学地震应

急避难场所

云南中医药大

学

昆明呈贡雨花街

道雨花路 1076 号

号

102.829256 24.844342 49000 17150 1.14 1 Ⅱ类 完备 1 1完备 1 1

2

昆明医科大

学呈贡校区

地震应急避

难场所

昆明医科大学

呈贡校区

呈贡雨花街道春

融西路 1168 号
102.839093 24.845985 208001 72800 4.8531 1 Ⅲ

类
完备 1 1完备 1 0

3

昆明理工大

学呈贡校区

地震应急避

难场所

昆明理工大学

呈贡校区

呈贡吴家营街道

景明南路 727 号

号

102.860392 24.857311 118000 41300 2.753 1 Ⅲ
类

完备 1 1完备 1 0

4

云南师范大

学呈贡校区

地震应急避

难场所

云师大呈贡区

校区

呈贡区吴家营街

道春融东路 1919

号

102.866048 24.866734 33000 11550 0.77 1

Ⅲ

类
完备 1 1完备 1 0

5
昆明第三中

学地震应急

避难场所

昆明市第三中

学

呈贡区惠通路

678 号
102.84326 24.891176 37000 12950 0.863 1 Ⅰ类 完备 1 1完备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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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应急避难

场所名称
场所管理部门

位置 面积（㎡）
安置人数

（万人）

场所类型 场址类别 功能设施

（所属街道） 经度 纬度
总面

积

有效避

难面积

中

心

固

定
紧急 Ⅰ类 Ⅱ类

Ⅲ
类

标识

牌

宿住

区
供电 供水 厕所

储备

能力
其它

6
呈贡区洛龙

公园地震应

急避难场所

呈贡区城市管

理局

呈贡区洛龙街道

彩云中路与祥各

路交界处

102.825111 24.896257 31000 10850 0.723 1

Ⅲ

类
完备 1 1完备 1 0

合计 476001 166600 11.1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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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自然灾害应急响应程序

灾害发生

先期处置 反馈信息

上 报 市
政 府 及
市 局 相
关部门

IV 级及以上

信息上报

信息网络开通

应急资源调配

现场指挥到位

应急处置

事态控制

申请增援

应急结束

处置队伍
撤离

后期处置

提交处置
报告

应急启动

后勤保障

医疗技术

应急处置

人员疏散

善后处置

新闻报道

安全保卫

发布应急
结束命令

警情判断
响应级别

接警

Ⅲ级及 !
综合协调

专家咨询

调查评估

解除警戒

扩大应急

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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